	「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工程管理費及工作費支用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五、
工程管理費及工作費之支出項目，應按下列規定核實列支：
·
·
·
(十)
工程開辦之廣告、宣導、協調、觀摩、民俗、茶點或慰勞等費用。


·
·
·
	五、
工程管理費及工作費之支出項目，應按下列規定核實列支：
·
·
·
(十)
工程開辦之交通維持宣導、社區參與、里民座談、施工說明會、廣告、協調、觀摩、民俗、茶點或慰勞等費用。
·
·
·
	配合「臺北市政府工程經費估算原則」第8點第5款第1目規定：「辦理社區及社團參與、里民座談、施工說明會、交通維持宣導等費用，按分項工程費總和之2%至4%估算。」，業已明確規範社區參與及交通宣導等經費應估算於直接工程成本項下以編列預算方式辦理，其經費來源與工程管理費無涉。為免是項預算重複編列，刪除本款原列工管費中交通維持宣導、社區參與、里民座談及施工說明會該部分之支出項目，以維法令間之一致適用。

	七、
工程管理費提列規定如下：

(一)
工程管理費提列標準表：

工程結算總價

最高標準

備註

五百萬元以下部分

3.5%

一、
單位新臺幣元。

二、
工程管理費按左列標準逐級差額累退計算。

三、
重大特殊之工程，其標準得專案報府調整。

超過五百萬元至二千五百萬元部分

3.0%

超過二千五百萬元至五千萬元部分

2.5%

超過五千萬元至一億元部分

1.5%

超過一億元至五億元部分

1.0%

超過五億元部分

0.5%

·
·
·
	七、
工程管理費提列規定如下：

(一)
工程管理費提列標準表：

工程結算總價

最高標準

備註

五百萬元以下部分

3.5%

一、
單位新臺幣元。

二、
工程管理費按上列標準逐級差額累退計算。

三、
重大特殊之工程，其標準得專案報府調整。

超過五百萬元至二千五百萬元部分

3.0%

超過二千五百萬元至五千萬元部分

2.5%

超過五千萬元至一億元部分

1.5%

超過一億元至五億元部分

1.0%

超過五億元部分

0.5%

·
·
·
	表中備註欄內備註二條文參照位置酌為文字修正，將「上列」修正為「左列」，以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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